采购需求

一、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以及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1.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城市绿地的养护是提升城市形象和人民生活环境的重要途径之一，搞好城市绿地养护需要充分认识其重要性，以科学的发展观为指导，贯彻生态、节约的理念，探索城市绿地养护的管理模式，做好养护工作。
2.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供应商必须是中小微企业或监狱企业或残疾人福利性单位；供应商如为中小微企业的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如为监狱和戒毒企业的，按照财政部《司法部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财库〔2014〕68号）的规定提供由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具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原件扫描件；如为残疾人福利性单位的提供《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
二、本项目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
2.《江苏省城市园林绿化养护管理规范及分级标准》
如地方性法规与国家法规相抵触，按国家法规执行（具体详见招标文件），合同作业期间如有新规范、新标准、新细则按最新要求实施。
三、本项目需满足的质量、安全、技术规格、物理特性等要求：
1.质量要求：《江苏省城市园林绿化养护管理规范及分级标准》壹级、贰级养护标准，具体各路段对应的养护标准详见附件《新吴区2026-2028年绿化养护服务采购项目养护清单》、符合现行的绿地养护管理考核办法及以后修订的考核办法规定。
2.安全要求：安全要求应满足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无安全责任事故。
    3.服务响应时间：接到采购人通知后2小时内到达现场。
四、本项目采购标的数量、采购项目交付或者实施的时间和地点要求：
1.项目概况：新吴区2026-2028年绿化养护服务采购项目，共设8个标段：
1标段：塘南路（人民桥—兴隆桥）、兴昌南路（珠江路-太湖大道）、永乐路（向阳路-江海路）等25条路段，绿地养护面积918964.01㎡；
2标段：泰山路（锡兴路-珠江路）、珠江路（旺庄路-高浪路）、兴源路（城南路-新光路）等30条路段，绿地养护面积1010382.3 ㎡；
3标段：新华路（城南路-312国道）、吴都路（城南路-312国道）等26条路段，绿地养护面积1578681.75 ㎡；
4标段：纺城大道（东安路-团结南路）、锡山大道（新洲路-竹园浜桥）等17条路段，绿地养护面积1149628.77 ㎡；
5标段：锡东大道（锡山界—泰伯大道）、泰伯大道（新华路-锡东大道）等19条路段，标段绿地养护面积1252246 ㎡；
6标段：薛典路(泰伯大道-薛典路跨沪宁高速桥)、锡梅路(新韵路-飞凤路)等32条路段，标段绿地养护面积1272816.88 ㎡；
7标段：长江东路（雪梅路-鸿运路）、鸿运路（锡宅路-飞凤路）等21条路段，绿地养护面积1368821.3 ㎡；
8标段：高浪高架机场高架立交、景渎立交等17条路段，绿地养护面积445095.21㎡；
2.服务期限：3年。
3.本项目采购预算、最高限价：170572499.13 元，投标总报价及各项单价报价均不能超过最高限价，否则按无效投标文件处理。其中
1标段:一年养护费6123496.85 元，三年养护费18370490.55 元；
2标段:一年养护费6188599.96 元，三年养护费18565799.88 元；
3标段:一年养护费9585510.07 元，三年养护费28756530.21 元；
4标段:一年养护费6764430.76 元，三年养护费20293292.28 元；
5标段:一年养护费6855969.60元，三年养护费20567908.80 元；
6标段:一年养护费6563176.76 元，三年养护费19689530.28 元；
7标段:一年养护费7320003.16 元，三年养护费21960009.48 元；                      
8标段:一年养护费7456312.55 元，三年养护费22368937.65 元；
4.各标段养护清单详见附件《新吴区2026-2028年绿化养护服务采购项目养护清单》。
[bookmark: _GoBack]5.各标段实施地点详见附件《新吴区2026-2028年绿化养护服务采购项目养护清单》。
6.进场时间：中标后根据采购人通知进场养护。
五、本项目采购标的需满足的服务标准、期限、效率等要求：
1.服务标准：《江苏省城市园林绿化养护管理规范及分级标准》壹级、贰级养护标准，具体各路段对应的养护标准详见附件《新吴区2026-2028年绿化养护服务采购项目养护清单》、符合现行的绿地养护管理考核办法及以后修订的考核办法规定。
2.服务期限：3年。
六、本项目验收标准：
按照《新吴区区管绿地养护管理考核细则（2026年修订）》
七、其他技术、服务要求：
1.养护工人应统一着装。
2.作业车辆按采购人要求统一喷涂标识，应安装GPS定位（需接入区数字管理平台），其中巡查车应进行巡更打卡。
3.中标备案洒水车仅用于本项目养护范围作业。
4.绿化养护产生的园林绿化废弃物应100%收集并运送至指定的收集点或处置点。
5.中标供应商应配合采购人采用先进技术、设备投入本次养护项目，引入智能化作业手段对绿地进行高效养护。
八、其他说明：
1、中标供应商中标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采购人有权取消其中标资格，并由第二中标候选人顺序替补为中标供应商，并与采购人签订合同。采购人也可以重新招标。给采购人造成的损失，原中标供应商还应当予以赔偿：
（1）放弃中标项目；
（2）无正当理由不与采购人签订合同；
（3）在签订合同时向采购人提出附加条件或者更改合同实质性内容的。
2、投标供应商必须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车辆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人员设备基本配备要求表如下：




	标段
	绿化总面积(㎡)
	机械设备配置要求
	作业人员配置要求

	
	
	高空升降车（高度10米及以上）
	防撞缓冲车（防撞等级≥80K）
	≥7.5吨制式水车
	草坪打孔机
	草坪梳草机
	打药机
	风机
	草坪机或割灌机
	绿篱机
	作业工人总数
	其中高级工
	其中中级工

	1标
	918964.01 
	1
	/
	3 
	2
	2
	2 
	3
	13 
	4 
	62
	2 
	9 

	2标
	1010382.30 
	1
	/
	3 
	2
	2
	3 
	3
	11 
	5 
	68
	2
	9

	3标
	1578681.75 
	1
	/
	4 
	2
	2
	3 
	3
	20 
	4 
	105
	3 
	12 

	4标
	1149628.77 
	1
	/
	3 
	2
	2
	3 
	3
	14 
	4 
	77
	3 
	11 

	5标
	1252246.00 
	1
	/
	4 
	2
	2
	3 
	3
	19 
	3 
	84
	3 
	12 

	6标
	1272816.88 
	1
	/
	4 
	2
	2
	3 
	3
	20 
	4 
	85
	3 
	12 

	7标
	1368821.30 
	1
	/
	3 
	2
	2
	2 
	3
	17 
	3 
	92
	2 
	9 

	8标
	445095.21 
	1
	1
	4 
	2
	2
	2 
	3
	5 
	3 
	54
	1 
	5 


说明：1）各标段作业工人总数含高级工、中级工人数。
2)8标段：根据《关于调整载货汽车、专项作业车相关通行限制措施的通告》（2023年11月1日起实施，无锡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发布）及《关于无锡市区载货汽车、专项作业车通行管理措施的通告》（2019年3月15日起执行，无锡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发布）要求，载货汽车、专项作业车进入指定区域进行施工、抢修、维护、抢修等作业须具备公安部门核发的通行证，无通行证车辆不予认可。通行证范围必须包括本项目实施区域。“载货汽车”“专项作业车”的定义以《关于无锡市区载货汽车、专项作业车通行管理措施的通告》（2019年3月15日起执行，无锡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发布）为准，投标车辆类型以车辆行驶证登记为准。8标段投标文件中提供在“无锡交警”微信公众号上查询到的通行备案信息查询完整截图并加盖投标供应商公章上传至投标文件中，未按要求提供资料的不符合最低配置要求。如投标时不具备通行要求，可提供承诺书（格式见附件承诺书），承诺中标公告发布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提供相应的通行要求。
3） 作业人员配置要求：投标文件中的人员需提供身份证、技能证书、其他要求的相关证明及由法定的社保收缴部门出具由供应商本企业为其依法缴纳的近一年中任意一个月（不含投标当月）的社会保障资金的相关材料（提供相关主管部门证明或银行代扣证明）扫描件[如投标供应商为新成立企业，社保缴费月数不足一年，则提供自公司成立以来至最近一个月（不含投标当月）的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相关材料]；人员如不能满足以上要求视为未响应采购文件要求，做无效标处理。

4）上述机械设备均需投标供应商自购，投标文件中提供设备图片、自购机械证明材料（发票）、相关功能证明材料、车辆提供行驶证等配套资料原件扫描件；机械设备如不能满足以上要求视为未响应采购文件要求，作无效标处理。

九、综合说明及其他要求：
1、招标文件中所提要求为项目实施的基本技术要求，投标供应商应根据采购需求、项目及场地现状等前期调研情况，提供满足本技术规范和所列标准要求的服务，对国家有关安全和环保等强制性标准，必须予以说明并满足。
2、中标供应商服务人员在服务期间因正常服务或采购人派遣的委托项目任务内造成的任何人员伤亡事故，采购人均不承担任何责任。
3、中标供应商须安排专职人员配合采购人做好养护服务移交工作。
4、中标供应商必须无条件的接受采购人的考核监督，考核情况作为支付服务费用的依据。
5、中标供应商应遵守安全生产的有关管理规定，严格按照安全标准组织施工，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消除隐患。由于中标供应商管理或安全措施不力造成周边环境破坏或事故的责任和因此发生的费用，由中标供应商承担。
6、中标供应商应按照采购人的要求，及时更换不能胜任工作的工作人员，应在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10天内予以调换合格人员；负责处理合同服务期内所有劳资纠纷和调解管理纠纷；落实采购人根据规章制度和工作需要提出的其他管理要求，并向采购人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备案。
7、中标供应商应建立人员职业道德规范与行为准则、人员岗位责任制度、人员聘用、培训、管理、考核与奖惩制度、技术服务规范与工作制度、服务质量管理制度等相关制度。落实文明管理、养护服务的措施，提供文明优质的服务。因中标供应商原因或工作人员工作失职或故意行为或违法犯罪行为造成采购人声誉影响或经济损失的，中标供应商应根据公安机关的立案调查结果或法院判决，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因中标供应商自身原因所引发的一切纠纷，由中标供应商负完全责任；工作人员在非工作时间内发生的人身意外或其他纠纷，由中标供应商负责处理。如中标供应商拖欠本项目作业人员工资和其他薪酬、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投保费用，除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法律责任外，采购人有权终止服务合同。
8、中标供应商须负责该项目作业人员的人事、劳资、办理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计生等人事劳资管理工作，并提供为该项目人员办理劳动用工手续、结算发放工资、发放经济补偿金、缴纳社会保险、处理保险理赔、管理人事档案等方面的管理服务；负责处理合同服务期内所有劳资纠纷和调解管理纠纷。
9、投标供应商必须承诺招标文件中提出的全部技术规格与要求，如果其中某些条款不响应时，应在文件中逐条列出，未列出的视同响应。投标单位提供的材料如有虚假，视为不实质性响应招标文件要求，已中标的取消其中标资格，并按《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第七十四条“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相关处理办法处理。
10、验收标准：采购人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招标文件、中标供应商的投标文件以及合同约定的内容和验收标准进行验收。
11、知识产权：中标供应商保证采购人在使用过程中不受到第三方关于侵犯专利权等知识产权的指控。任何第三方如果提出指控，中标供应商须与第三方交涉并承担可能发生的一切法律责任和费用。
12、付款方式：根据新吴区相关财务制度和财政资金安排执行，原则上按季度支付，每季度支付不超过上季度工作量的50%（需扣除考核扣款后支付）。项目每年年度进行审计，审计完成后支付至年度审计金额的70%，审计满一年后支付至年度审计金额的100%。乙方应于每次付款前提供足额合规的增值税发票，否则甲方有权相应顺延付款而无需承担逾期付款责任。
13、凡涉及招标文件的补充说明和修改，均以代理公司书面通知为准。

